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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四百論廣釋•句義明鏡論 偈颂 科判 
聖天菩薩 造頌  法尊法師 譯頌  索達吉堪布 著疏 禁止商用篡改 法律責任必究 

释道净 整理 20240709 12 稿 微信 qq 973451196 校对 慧清 釋圓乾 圆兴 圆安 
總表： 

科判 頌詞 

此
《
中
觀
四
百
論
廣
釋
》
分
三 

頂禮本師釋迦牟尼佛！ 
頂禮聖者曼殊師利！ 
頂禮聖天菩薩！ 

濁世人劣瑣事多，聞思修者寥晨星， 
聖者善說無人閱，況我微言覽者誰？ 
然為自心入正法，依諸經論師教言， 
略演甚深中觀道，若有信者請諦聽！ 

甲一、（初義）分二 
乙一、題義 梵文：扎睹夏打嘎夏打嘎日嘎    漢文：四百論頌 
乙二、譯禮 頂禮聖者曼殊師利！ 

甲
二
、
（
正
釋
論
義
）
分
二 

乙一、（總義）分三 
丙一、造論者之殊勝 
丙二、辨除謬誤 
丙三、略述各品大意 

乙
二
、
（
別
義
）
分
二 

丙一、
（明依
世俗諦
的 
道次 
第） 
分二 

丁一、 
（明由 
斷除 
四顛倒 
門修習 
中士意樂 
發起 
願菩提心 
之軌則） 
分四 

戊一、（明由廣思維念死門斷除常執顛倒之理）分三 

第一品 明破常執方便品 

戊二、（明由修有漏身皆苦之門斷除樂執顛倒之方便）分三 
第二品 明破樂執方便品 

戊三、（由思維生死體性的不淨門斷除淨執顛倒之方便）分五
第三品 明破淨執方便品 

戊四、（示於有漏法不應執為我及我所之門而斷除我執顛倒之
方便）分二 
第四品 明破我執方便品 

丁二、 
（明發起 
行菩提心 
已而學 
菩薩行 
之軌則） 
分四 

戊一、（正說菩薩行）分四 
第五品 明菩萨行品   
戊二、（明斷菩薩行的障礙——煩惱之方便）分二 
第六品 明斷煩惱方便品 
戊三、（明遠離耽著煩惱所緣境的方便）分三 
第七品 明人遠離貪著欲財方便品 
戊四、（明為成就道器而淨治弟子身心的方便）分三 
第八品 淨治弟子品 

丙二、
（釋 
勝義諦
的 
道次 
第） 
分二 

丁一、
（廣釋
勝義 
諦） 
分三 

戊一、（由破有為法為常之門而總破實有）分三  第九品 破常品 

戊二、 
（別破 
有為法 
實有） 
分五 

己一、（破我）分三            第十品 破我品   
己二、（破時實有）分二        第十一品 破时品   
己三、（破所見實有）分三      第十二品 破见品   
己四、（破根境實有）分二      第十三品 破根境品   
己五、（破邊執）分四          第十四品 破边执品   

戊三（破生住滅三有為法相有自性）分二  第十五品 破有為相品   
丁二、（造論宗旨和斷除敵論餘諍）分二           第十六品 教诫弟子品   

甲三、
（末義）
分二 

乙一、由何阿闍黎作 《菩薩瑜伽行四百論頌》是大車宗阿闍黎聖天菩薩作。 

乙二、 
由何
譯師
翻譯 

此論是迦溼彌羅無比城寶藏寺中，印度堪布蘇馬紮拿和西藏博通顯密的日
稱譯師，由印語譯藏，講說聽聞，抉擇完善。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將後八品由梵文譯漢，大格西法尊譯師將前八品由藏
文譯漢，並依藏文對後八品作了修改補充，從而成為完整的漢文《四百論》
譯本。） 

龍樹聖天獅吼語，如理宣說佛意趣，明理智者誰不敬，邪師群獸則生懼。 
我雖慧劣未能悟，然依聖教理證語，義賅言簡釋此論，具緣信眾當生喜。 
芸芸五濁世間眾，沉溺物慾黃粱夢，雖入佛門無聞思，盲修瞎煉徒無益。 
終日忙碌庸瑣事，希求神通尉名利，誰肯專研精勤修，此論甚深空性義？ 
願我生生世世中，恆隨大乘善知識，聞思燻修入此道，速得佛果成二利。 
以此善根願諸眾，趨入深妙中觀道，斷盡二障圓二資，如海功德一時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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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第一品 明破常執方便品 戊一、（明由廣思維念死門斷除常執顛倒之理）分三 

科判 頌詞 

戊
一
、
（
明
由
廣
思
維
念
死
門
斷
除
常
執
顛
倒
之
理
）
分
三 

己一、略示由念死門策發勤修解脫道不放逸行 
若有三世主，自死無教者， 
彼猶安然睡，有誰暴於彼。 

己
二
、
（

廣
明
修
無
常
之
理
）

分
三 

庚

一
、
（
修
念
生
際
必

死
）
分
二 

辛
一

、
（
修
習
粗
無
常
）

分
五 

壬一、（明存活不能遮止死亡
及不應只堅信存活）分二 

癸一、正明 
為死故而生，隨他行本性， 
現見是為死，非是為存活。 

癸二、破常作存活想
不起怖畏 

汝見去時短，未來時間長， 
汝思等不等，顯同怖呼喚。 

壬二、不應以死是人所共有而不生怖畏 
由死共他故，汝無死畏者， 
豈唯害一人，由嫉使生苦。 

壬三、不應恃有醫療老病的方法而不畏死 
老病可治故，汝無畏死者， 
後罰無可治，汝極應畏死。 

壬四、（由死時不決定故而
不畏死極不應理）分二 

癸一、現見死是一切共
有故需畏死 

如所宰眾畜，死是眾所共， 
復現見死者，汝何不畏死。 

癸二、破未見決定死故
不需怖畏 

由時無定故，便思我常者， 
則終有一日，死來傷害汝。 

壬五、（破勇敢者不畏死
的因由）分二 

癸一、為名利而不畏死非
為智者 

只顧未來利，不顧生命盡， 
誰說自賣身，稱汝為智者。 

癸二、不應為愛護自己的
生命而造惡業 

何故自為質，造作諸惡業， 
汝定如智者，對我已離染。 

辛二、（修習細無常）
分二 

壬一、存活即是剎那剎那消亡故
不應堅信不死 

任誰所謂活，唯心剎那頃， 
眾生不了彼，故自知極少。 

壬二、歡喜久存活與不樂衰老是
相違故不應貪著相續不斷 

汝愛久存活，而不樂衰老， 
噫同類眾生，見汝行為善。 

庚
二
、
（
自
己
未
解
脫
死
怖
不
應
專
憂
慮
他
死
）
分
二 

辛一、略示  
汝應憂自死，何憂兒孫等，
自責而說他，豈非所應呵。 

辛
二
、
（
廣
說
）
分
六 

壬一、（破子女未請問
便往後世應當悲傷）
分二 

癸一、正說 
若時未請求，自來為子女， 
彼不問自去，非是不應理。 

癸二、實已請問過而去唯由
自愚痴故不察 

唯由愚痴故，不知子行相， 
此欲他去者，已用老衰表。 

壬二、（對於子
女不應過分貪
著）分三 

癸一、不應過分貪著子女的理由 
如父愛其子，彼則不如是， 
世間向下行，故難生天趣。 

癸二、隨不隨順父母都不應生貪著 
若時不隨順，則都無所愛， 
爾時起貪愛，唯同於貿易。 

癸三、子女愛父母不待他緣是不堅
固的 

由離所生苦，人心速消失， 
可觀由離苦，表貪不堅固。 

壬三、不必向人表示對子女死的哀痛 
既知自損惱，都無少功德， 
汝自為詭詐，此亦不應理。 

壬四、不應為了聯絡親友後輩對親友的死表示哀悼 
如為分佈苦，世間遍流轉， 
於已苦眾生，布苦復何為。 

壬五、（不應貪著親
友聚會）分二 

癸一、正說 
若喜彼集聚，何不喜彼離， 
集聚與分離，豈非俱時有。 

癸二、不應貪著親友長時會合 
過去無有始，未來無有終， 
何故汝見合，不見長時離。 

壬六、不應貪著良辰美景 
剎那等諸時，定如諸怨害， 
故於彼怨害，汝都不應貪。 

庚三、（教誨應當遠離貪著塵
事而勤修解脫道）分二 

辛一、定須出離勿待死主治罰 
惡慧怖分離，不能出家者， 
智者定應做，誰待於治罰。 

辛二、教誨早舍塵事依靜處 
汝思作此已，後當往林間， 
若作已後棄，作彼有何德。 

己三、明修無常的利益 
若誰有此念，思我定當死，
彼已舍貪故，於死更何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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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第二品 明破樂執方便品 戊二、（明由修有漏身皆苦之門斷除樂執顛倒之方便）分三 

科判 頌詞 

戊
二
、
（
明
由
修
有
漏
身
皆
苦
之
門
斷
除
樂
執
顛
倒
之
方
便
）
分
三 

己
一
、
（
於
粗
身
修
苦
之
理
）
分
三 

庚一、（略說保護具苦
之身）分二 

辛一、明身雖為苦器亦應保護之理 
雖見身如怨，然應保護身， 
具戒久存活，能作大福德。 

辛二、斷除過分貪身 
人苦從身生，安樂由他起， 
身是眾苦器，汝何重此身。 

庚
二
、
（
廣
說
修
苦
之
理
）
分
七 

辛一、（思維此身多分
為苦受）分二 

壬一、明身體所生樂不能大於苦 
若人所生樂，不能大於苦， 
如是極大苦，寧猶思維小。 

壬二、雖厭苦欣樂而唯有苦隨逐 
世人皆求樂，樂者實難得， 
故於此眾生，眾苦如隨逐。 

辛二、（思維不需勤作而
苦易生）分二 

壬一、若喜少樂也應畏多苦 
如欲能得苦，樂豈能如欲， 
汝何重稀者，多者何不畏。 

壬二、貪身如同愛仇敵 
已得安樂身，反成眾苦器， 
重身與重怨，二者實相同。 

辛三、思維身不超越苦之本性 
身雖久享受，不能成樂體， 
謂他勝本性，此定不應理。 

辛四、思維勝劣皆為苦所損惱 
勝者為意苦，劣者從身生， 
即由此二苦，日日壞世間。 

辛五、思維痛苦具大力 
樂由分別生，分別隨苦轉，
是故除苦外，更無大力者。 

辛六、思維樂受如身中客 
如如時漸進，如是苦漸增，
故樂於此身，現見屬客性。 

辛七、思維身之本性是苦而生厭離 
苦因緣眾多，眾病及外事， 
不見於人類，有爾許樂因。 

庚
三
、
（
破
除
樂
有
自
性
）
分
五 

辛一、（苦雖有自
相而樂無自相）
分二 

壬一、樂雖有增長卻無自相 
如樂正增長，現見即迴轉， 
不見苦增長，有如是迴轉。 

壬二、雖有真實苦因但無真實樂因 
安樂俱因緣，現見可迴轉， 
眾苦俱因緣，終無迴轉者。 

辛二、（明執苦為
樂之顛倒）分六 

壬一、正死時不應執為樂 
汝正死時去，現去及當去， 
正死說為樂，畢竟不應理。 

壬二、正受損惱時不應執為樂 
諸有情常有，飢渴等逼迫， 
逼迫說為樂，畢竟不應理。 

壬三、相違之四大聚合體不應執為樂 
無能諸大種，和合說名生， 
相違說為樂，畢竟不應理。 

壬四、正受傷害時不應執為樂 
寒冷等對治，非能常時有， 
正壞說為樂，畢竟不應理。 

壬五、正作業疲勞時不應執為樂 
無勞而享受，地上都非有， 
說作業為樂，畢竟不應理。 

壬六、為少利而種苦因不應執為樂 
自於此後世，常應防罪惡， 
有惡趣雲樂，畢竟不應理。 

辛三、乘騎等本無真安樂 
諸人於乘等，安樂非恆常，
若初無發起，彼後何增長。 

辛四、明世人執暫息舊苦為樂之顛倒 
如有於金器，嘔吐生歡喜， 
如是於治苦，有妄思為樂。 

辛五、（示無有真
實樂的其他理由）
分二 

壬一、小苦除大苦不應執為樂 
初起滅已生，苦起亦何樂， 
故思能仁說，生滅皆是苦。 

壬二、異生無有究竟障蔽痛苦之樂 
異生不見苦，雲被樂所覆， 
然能障蔽苦，其樂都非有。 

己二、佛說身苦之理 
當告異生說，汝苦不離染，
如來決定說，痴為最下者。 

己三、修習行苦之理 
無常定有損，有損則非樂，
故說凡無常，一切皆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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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第三品 明破淨執方便品 戊三、（由思維生死體性的不淨門斷除淨執顛倒之方便）分五 

科判 頌詞 

戊
三
、
（
由
思
維
生
死
體
性
的
不
淨
門
斷
除
淨
執
顛
倒
之
方
便
）
分
五 

己一、（破享用美境而生樂受）分二 
庚一、享受欲妙無滿足 

雖經久受用，境無窮盡際， 
如惡醫治病，汝身勞無果。 

庚二、越享用越生貪之喻 
如有依土蟲，愛土終不息， 
如是愛慾人，慾望增亦爾。 

己
二
、
（
廣
說
不
應
執
身
為
淨
之
理
）
分
二 

庚
一
、
（
破
貪
愛
女
人
之
身
）
分
六 

辛一、（不應貪愛女人
之美色）分二 

壬一、不應貪愛女人美色之理 
一切諸婦女，稠密無差異， 
色亦為他用，美女汝何為? 

壬二、美色不一定是生貪愛之因 
誰於誰悅意，以為彼生喜， 
犬等亦所共，惡慧汝何貪。 

辛二、不應以美色難得而生貪 
汝得端正女，原為眾人共， 
獲彼汝覺奇，此奇實非有。 

辛三、（破貪愛有德相
之女）分二 

壬一、不應貪愛有德女 
具德則覺愛，相違則生嗔， 
不決定住故，前後何者實。 

壬二、生貪與否不一定在於有德 
愚夫起貪慾，非唯具德者， 
無因生貪者，其滅豈從因。 

辛四、不應對深愛自己的女人生貪 
若時未知他，爾時愛其夫， 
婦女如惡症，常應防外緣。 

辛五、世規典籍中講須依女人是顛倒之說 
壯年自所作，老時不樂彼， 
如何解脫者，於彼不憂惱。 

辛六、（不應貪愛
女人的其他理由）
分五 

壬一、與女人相會的欲樂並非勝樂 
不貪者無樂，非愚亦無貪， 
若意常外馳，彼樂為何等。 

壬二、貪愛女人不能隨自主宰 
如汝常愛重，不能常與合， 
屬我非他有，此攝持何為。 

壬三、若貪為樂即不應依女人 
若貪即是樂，婦女應無用， 
未曾見有說，樂是所棄捨。 

壬四、與女人相合之樂因非唯女人 
雖與婦相合，樂從餘緣生， 
非愚孰妄執，唯婦為樂因。 

壬五、明貪慾之過失 
貪蔽如搔癩，不見欲過失， 
離欲者則見，貪苦如癩者。 

庚二、
（破現
見身不
淨而生
貪愛）
分六 

辛一、為貪女人之嬌媚而忍輕賤不應理 
無怙飢所迫，飢時所動作， 
貪者遇女時，動作亦如是。 

辛二、因貪女人者會生嫉妒而執女人為樂不應理 
有由驕傲故，於廁亦生著， 
有者貪其婦，於他起嫉心。 

辛三、不應明知女身不淨而起貪愛 
於不淨起痴，起嗔較應理， 
於彼起貪愛，畢竟不應理。 

辛四、不應說無有過失而不能呵毀 
除人不淨器，尚為所應呵， 
不淨所從出，何不思呵毀。 

辛五、破耽著女身為淨 
若一切淨物，後觸成不淨， 
智人誰能說，彼中有淨性。 

辛六、（破執
身為淨的其
他理由）分三 

壬一、破見身驕慢故執身為淨 
有唯住穢室，無穢則不住， 
於彼不淨蟲，愚故生驕傲。 

壬二、破現見滌身不淨則執身為淨 
隨用何方便，身內不能淨， 
汝應勤淨內，非如是淨外。 

壬三、破見有苦行仙人親近女身故
女身非所應離 

若具汙穢身，如癩非眾同， 
有穢如癩者，則為眾所棄。 

己三、破由香等嚴飾後執為淨 
如人肢殘缺，假鼻生歡喜，

花等治不淨，貪著亦如是。 

己四、破於應當遠離之貪境而執為淨 
若處生離貪，彼不應名淨， 
決定為貪因，是事都非有。 

己五、觀待名言於一事上容有四種不顛倒境 
總於一事上，無常與不淨， 
苦性及無我，四性皆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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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第四品 明破我執方便品 戊四、（示於有漏法不應執為我及我所之門而斷除我執顛倒之方便）
分二 

科判 頌詞 

戊
四
、
（
示
於
有
漏
法
不
應
執
為
我
及
我
所
之
門
而
斷
除
我
執
顛
倒
之
方
便
）
分
二 

己一、略明破我慢所執境之理 
我我所驕傲，世智者誰起，
以一切有情，諸境皆共故。 

己
二
、
（
廣
釋
破
我
慢
所
執
境
之
理
）
分
三 

庚
一
、
（
破
由
權
勢
而
生
驕
傲
）
分
五 

 
辛一、
（斷除
五種因
所生的
驕傲）
分五 

壬一、不應對由僕使假立之王名起驕傲 
六分僱公僕，汝有何所驕， 
隨所負責任，要待他授給。 

壬二、不應以施收財物有權而生驕傲 
如傭得所得，思主為施者， 
主給所應給，自矜為施主。 

壬三、不應以受用諸欲境而生驕傲 
餘視為苦處，汝起顛倒唸， 
以他事存活，汝由何生喜。 

壬四、不應由是世間的保護者而生驕傲 
王是護世者，亦為世所護， 
由一而生驕，餘何不離驕。 

壬五、不應由保護眾生為有福德者而生驕傲 
種中喜自業，存活者難得， 
若汝獲不善，汝難得善趣。 

辛二、不應由王位而生驕傲 
若由他使作，世說彼為愚，
如汝隨他轉，更無有餘者。 

辛
三
、
（
應
明
辨
法
及
非
法
）
分
五 

壬一、（國王
做損害他人
的事即是非
法）分三 

癸一、依仗王是護世者而收取資財等
是非法 

要由我保護，取世間工資， 
若自作罪惡，無悲誰同彼。 

癸二、國王治罰罪人不應是法 
若作罪眾生，非是所悲愍， 
則愚夫異生，皆非所庇護。 

癸三、破國王治罰暴惡者是非罪行 
自生歡喜因，隨處皆非無， 
由教等為因，不能滅非福。 

壬二、（破國
王做損害他
人的事是法）
分三 

癸一、破由保護世間是法 
若謂正防護，國王便為法， 
煩惱諸匠人，何緣不成法。 

癸二、世人依順之國王為非法之喻 
世間依國王，國王尤可訶， 
喻善訶有愛，普為世間母。 

癸三、非愚不得王位故國王不會住於
法 

非愚不得王，愚人無悲愍， 
國王雖護者，無悲不住法。 

壬三、（明仙
人所說非完
全是定量）分
二 

癸一、仙人所說非完全是定量的理由 
諸仙一切行，智者不全為， 
以彼諸仙中，有劣中勝故。 

癸二、以典章作標準不一定會使世間
安樂 

往昔諸善王，護世如愛子， 
諸依諍世法，今如鹿曠野。 

壬四、損害仇人是非法 
若得便為害，國王無罪者，
盜賊便害他，最初亦非有。 

壬五、臨陣死亡非樂趣因 
若於酒等事，舍財非供養， 
陣中舍自身，豈認為供養。 

辛四、對國王應生厭離 
國王護世間，汝全無依怙，
怙者自無助，誰能生歡喜。 

辛五、不應貪著王位的威名 
國王命終後，名稱無少德，
無德與屠狗，何無大名稱。 

庚二、
（破由
種姓而
驕傲）
分三 

辛一、破由恃王子而生驕慢 
若時大權勢，由自福德招， 
是則不可說，此終無權勢。 

辛二、（破由
王種姓而起
驕慢）分二 

壬一、非由無始以來就有各個種姓
決定 

諸生活方便，世間說名種， 
故一切有情，無種姓差別。 

壬二、既有四種種姓則不一定本體
是王種姓 

過去時久遠，女性意動搖， 
是故剎帝利，非由種姓生。 

辛三、破由作保護眾生的事即當為王種 
首陀由作業，既成剎帝利， 
首陀由作業，何非婆羅門。 

庚三、（明遠離惡行的
其他方便）分二 

辛一、破國王對分佈眾財之權勢而
生驕慢 

如王分權利，不能分罪惡， 
智者誰為他，自摧毀後世。 

辛二、破王應起大驕慢 
自在所起慢，當觀他有勢， 
若等若增勝，善士心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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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第五品 明菩薩行品 戊一、（正說菩薩行）分四 

科判 頌詞 

戊
一
、
（
正
說
菩
薩
行
）
分
四 

己一、（明所得佛果的殊勝）分三 

庚一、佛陀所作的事業殊勝 
諸佛所動作，都非無因緣， 
乃至出入息，亦為利有情。 

庚二、佛果殊勝 
猶如死主聲，世間皆生畏，
如是遍智聲，死主亦生畏。 

庚三、十四無記不能成立佛
非遍智的理由 

佛知作不作，應說不應說， 
以是何因說，遍智非遍智。 

己
二
、
（
明
得
果
的
因
是
受
持
菩
提
心
）
分
三 

庚一、（修學菩薩行的等起發心
殊勝）分二 

辛一、三業中以意業為主 
除心則行等，不見有福等， 
是故諸業中，唯意為主要。 

辛二、意樂善則一切成善法 
菩薩由意樂，若善若不善， 
一切成妙善，以意自在故。 

庚二、（發菩提心的福德）
分二 

辛一、最初發勝義菩提心的福德 
菩薩初發心，勝過大地上， 
一切眾生類，轉輪王福德。 

辛二、教他發菩提心的福德 
若有建寶塔，高與世間等， 
調伏使發心，說福勝於彼。 

庚
三
、
（
修
學
菩
薩
行
之
規
則
）
分
五 

辛一、利他的身語行為 
師長欲利他，應承事弟子，
因彼不知利，故名為弟子。 

辛
二
、
（
意
樂
之
差
別
）
分
五 

壬一、對不知罪的補特伽羅應悲愍之喻 
如鬼執雖嗔，醫者不生惱， 
能仁觀煩惱，非惑系眾生。 

壬二、教導弟子的次第 
隨彼何所喜，先應觀彼法，
倘若已失壞，都非正法器。 

壬三、對煩惱熾盛者尤應悲愍 
如母於病兒，特別覺痛愛， 
如是諸菩薩，特意愍惡者。 

壬四、隨順根器意樂而作利他之理 
或作彼弟子，或作彼師長， 
以種種方便，令有情通達。 

壬五、（悲力增盛所得
之果）分二 

癸一、悲力增盛而不受教益
者少 

如善巧良醫，少有不治症； 
獲巧力菩薩，非所化甚少。 

癸二、觀察利他不作策勵的
過患 

若菩薩境中，有由未策勵， 
墮落於惡趣，是智者所呵。 

辛三、悲心微弱之過患 
若於他苦迫，不欲贊悲愍，
如何於無怙，能哀愍行施。 

辛四、（不信菩
薩的過患和應
修信心的理
由）分二 

壬一、不信菩薩的過患 
若有為利他，久住於世間， 
間住尚有損，況真心起嗔。 

壬二、（應修
信心的理由）
分二 

癸一、於行難行應修信
心 

若一切生中，常具足五通， 
於劣現劣身，此乃最難行。 

癸二、思維菩薩無量功
德而修信心 

方便諸時中，久遠所集福， 
如來說彼量，尚非遍智境。 

辛五、（能究竟圓
滿菩薩行的理由）
分五 

壬一、欣樂佈施之理由 
施聲能顯示，死法及餘有， 
是故於菩薩，施聲恆優美。 

壬二、呵責卑劣施之理由 
若謂今行施，當感大果報， 
為取而舍施，如商賈應呵。 

壬三、能修一切行之理由 
若昔所作惡，有亦成非有， 
彼具善業者，無有不能辦。 

壬四、不希求獨自寂靜安樂之理由 
大勢心意者，此間亦無損， 
故彼視三有，涅槃無差別。 

壬五、能得殊勝身之理由 
若誰一切時，從心自在生， 
何因彼不成，一切世間主。 

己三、成立佛果是遍智的理由 
世間亦現見，從勝出最勝，
故不思議力，應知亦定有。 

己四、劣慧小乘怖畏大乘的原因 
如是甚深法，愚夫生恐懼，
如是劣根者，怖最稀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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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第六品 明斷煩惱方便品 戊二、（明斷菩薩行的障礙——煩惱之方便）分二 

科判 頌詞 

戊
二
、
（
明
斷
菩
薩
行
的
障
礙
—
—
煩
惱
之
方
便
）
分
二 

己一、破許逼身苦行能斷除業煩惱 
由樂增長貪，由苦增長嗔，
若樂非苦行，苦何為苦行。 

己
二
、
（
明
斷
煩
惱
之
方
便
）
分
二 

庚
一
、
（
斷
現
行
煩
惱
之
理
）
分
三 

辛一、（總示斷
除三毒之理）
分五 

壬一、應知三毒的作業 
貪業能攝集，嗔業起鬥爭， 
痴業能增長，如風於大種。 

壬二、必須斷三毒的理由 
不會故貪苦，無助故嗔苦， 
無知故愚痴，由彼不達彼。 

壬三、明貪嗔不同之喻 
如現見痰病、膽病不俱起； 
如是現見嗔，與貪不俱起。 

壬四、攝受有貪嗔弟子之理 
役貪如奴僕，不愛治彼故； 
敬嗔如事主，愛敬治彼故。 

壬五、了知生煩惱的次第後依止對治 
初時愚痴生，中間起嗔恚， 
末後生貪慾，每日三時起。 

辛二、
（別說
斷三毒
之理）
分三 

壬一、（斷貪
之理）分二 

癸一、貪雖似親實無益故應斷 
貪非親似親，汝於彼無畏， 
人於無益親，豈非特應離。 

癸二、了知生貪的因緣差別後
則應斷除 

貪有從因生，亦有從緣起， 
從緣所起貪，易糾治非餘。 

壬二、斷嗔之理 
嗔恚極堅固，定惡作大罪，
知如是差別，當盡煩惱際。 

壬三、（斷痴
之理）分二 

癸一、認識愚痴為煩惱的根本 
如身中身根，痴遍一切住， 
故一切煩惱，由痴斷隨斷。 

癸二、認識能斷愚痴的對治 
若見緣起理，愚痴則不生， 
故此一切力，唯應說彼語。 

辛
三
、
（
分
別
闡
述
斷
貪
嗔
之
理
）
分
二 

壬一、（斷貪之理）分二 
癸一、具貪行者之相 

常好歌舞等，舍受者潔淨， 
現見有貪人，有如是等相。 

癸二、攝受具貪行者的
方便 

佛教有貪者，衣食及住處， 
一切離善妙，常依師長住。 

壬
二
、
（
廣
明
斷
嗔
之
理
）
分
五 

癸一、思維嗔恚過患 
無能而嗔恚，唯使自己丑； 
有能亦無悲，說此最下等。 

癸二、（廣說
依嗔恚對治
之理）分五 

子一、對能儘自己惡果的緣不應
起嗔 

說不悅意聲，能淨昔作惡， 
愚蒙不善士，不樂自清淨。 

子二、不悅意語自性非損惱故不
應起嗔 

所聞不悅意，自性無損惱， 
故從分別生，妄執由他起。 

子三、典章說應治罰毀罵者是顛
倒 

如對毀罵者，則說應治罰； 
如是對贊者，何不說供養。 

子四、對能遣除自己心境過患之
語不應起嗔 

汝不說可呵，若餘亦知者， 
不應嗔說者，況嗔不實說。 

子五、對惡劣者說惡語不應起嗔 
從諸惡劣人，非僅出惡語， 
惡人發惡語，實屬於少分。 

癸三、破懲罰無故罵人者無過 
損害於他人，於自無少德， 
汝重無德嗔，唯屬於妄執。 

癸四、（思維忍
的功德後而破
嗔）分三 

子一、對罵者應當修忍 
若忍無劬勞，能得大福德， 
若於忍作障，有誰愚同彼。 

子二、對壓伏卑弱者的嗔恚不
應敬重 

特對強力者，嗔恚則不起， 
嗔唯凌羸弱，汝何敬重彼。 

子三、思維修忍功德應生歡喜 
若於嗔處忍，能生諸修德， 
於德處雲畏，汝唯是愚夫。 

癸五、他人輕毀應當修忍 
誰滅盡侮毀，而生於他世， 
故思自作惡，受侮尤善哉。 

庚二、斷除煩惱種子而修習對治之理 
若誰能真知，內識住等相， 
有此智慧者，煩惱終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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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第七品 明人遠離貪著欲財方便品 戊三、（明遠離耽著煩惱所緣境的方便）分三 
科判 頌詞 

戊
三
、
（
明
遠
離
耽
著
煩
惱
所
緣
境
的
方
便
）
分
三 

己
一
、
（
思
維
輪
迴
過
患
）
分
二 

庚一、
（思維
輪迴的
總過患）
分二 

辛一、必須修習怖畏輪迴之理由 
於此大苦海，畢竟無邊際， 
愚夫沉此中，云何不生畏。 

辛二、
（如何
生起厭
離心）
分四 

壬一、不應耽著韶華 
韶華適落後，復又現於前， 
雖住此世間，現見如賽跑。 

壬二、隨業煩惱而轉故應當怖畏 
汝於三有中，非能隨願往， 
隨他轉無畏，豈成有慧者。 

壬三、教示努力斷除生死輪迴之因 
未來無有際，常時為異生， 
如汝過去世，理應勿復爾。 

壬四、（斷除為
遠離生死無需
努力之爭執）
分二 

癸一、正說 
聞者所聞教，說者皆難得， 
以是說生死，非有非無邊。 

癸二、遮止不於現世努
力而希求後世之諍 

由於諸人類，多持不善品， 
以是諸異生，多墮於惡趣。 

庚二、（別明遠離於樂趣
生愛）分二 

辛一、於樂趣亦應厭離 
地上惡異熟，唯見為損惱， 
聖者觀三有，等同備宰處。 

辛二、由愛而住生死猶如癲狂者 
若識不正住，世說為癲狂， 
則住三有者，智誰說非狂。 

己
二
、
（
明
遠
離
引
發
輪
迴
之
因
—
—
有
漏
業
）
分
三 

庚一、總示遠離能引後有的業 
現見行等苦，違時則消失，
以是具慧者，發心盡諸業。 

庚二、（必須遠離
能引後有業的理
由）分四 

辛一、生死是可畏處故應遠離業因 
若時隨一果，初因不可見， 
一果見多因，誰能不生畏。 

辛二、思維業果而修怖畏 
既非一切果，決定能成辦， 
所辦一定滅，為彼何自害。 

辛三、思維業的本體之後應當勵力斷除 
業由功所造，作已無功滅， 
雖如是而汝，於業不離染。 

辛四、不應由業是樂因而起貪著 
過去則無樂，未來亦非有， 
現在亦行性，汝勞竟何為。 

庚
三
、
（
正
明
如
何
遠
離
之
理
）
分
二 

辛
一
、
（
破
對
福
業
生
愛
）
分
三 

壬一、（總破為愛
增上生而積業）
分二 

癸一、聖者視增上生等同地獄故
應怖畏 

智者畏善趣，亦等同地獄， 
彼等於三有，難得不生畏。 

癸二、異生若能如是了知則身心
頓時壞滅 

若凡夫亦知，一切生死苦， 
則於彼剎那，身心同毀滅。 

壬二、（從樂趣至樂趣極難得）
分二 

癸一、正義 
有情無慢少，有慢則無悲， 
從明至明者，故說極難得。 

癸二、破不作惡行而
愛增上生 

棄捨此境已，要求得境界， 
如是顛倒法，何因許為正。 

壬三、（別破
為增上生而
積業）分五 

癸一、破為求受用而積業 
福果為財富，常須防護他， 
若常防他者，如何為我所。 

癸二、破貪著世間法規而積業 
世間諸規律，隨彼行名法， 
是故較於法，世間力尤強。 

癸三、破為求可意境而積業 
境由善可愛，彼境亦為惡， 
舍彼成吉祥，修彼復何為。 

癸四、破為求權勢而積業 
誰不用教敕，彼則不需法， 
誰求得教敕，是眾中愚人。 

癸五、破為求後世富饒由愛而積業 
由見未來果，汝貪愛法者， 
見貪未來邊，豈不畏何為? 

辛二、破積集非福業 
如傭人修福，全同為工資，

若尚不樂善，何能作不善。 

己三、（明永斷業的
必要）分二 

庚一、通達真如的智者永斷愛染趣入解脫 
若誰見眾生，如機關幻人， 
彼等極明顯，能趣入勝位。 

庚二、諸智者於世間無有喜愛之處 
若誰於生死，諸境皆不喜， 
則彼於此間，都無可愛樂。 



中观四百论广释•句义明镜论 偈颂 科判    9  /  17 
 

表 8：第八品 淨治弟子品 戊四、（明為成就道器而淨治弟子身心的方便）分三 

科判 頌詞 

戊
四
、
（
明
為
成
就
道
器
而
淨
治
弟
子
身
心
的
方
便
）
分
三 

己一、
（明煩
惱能斷
之理由）
分二 

庚一、正說 
如對不順人，愛念不久住；
如是知眾過，愛念不久存。 

庚二、（明煩惱
可斷之理由）
分四 

辛一、煩惱所緣之事不定故能斷 
有者於彼貪，有者於彼嗔， 
有者於彼愚，故無可貪義。 

辛二、生煩惱的因非實有故可斷 
若無有分別，則無有貪等， 
智者誰執著，真義謂分別。 

辛三、破許煩惱不能斷的能立 
任誰與他人，都無同系縛， 
若與他同系，分離則非理。 

辛四、與現見有許多未斷煩惱者並不
相違 

薄福於此法，都不生疑惑， 
若誰略生疑，亦能壞三有。 

己
二
（
廣
說
斷
煩
惱
之
方
法
）
分
四 

庚一、（教誨必須現證空
性的意義）分五 

辛一、教誨應當敬重實際之理 
能仁說何法，增長至解脫， 
若誰不重彼，顯然非智者。 

辛二、示得解脫必須現證空性 
非不空觀空，謂我得涅槃， 
如來說邪見，不能得涅槃。 

辛三、示從流轉趣入還滅的方便 
何經說世間，彼即說流轉； 
何經說勝義，彼即說還滅。 

辛四、示於空性遠離怖畏 
若汝生怖畏，皆非有何為， 
若實有所作，此法非能滅。 

辛五、示應斷特別貪著自宗 
若汝貪自品，不喜他品者， 
不能趣涅槃，二行不寂滅。 

庚二、（教誨希
求解脫）分七 

辛一、精進則容易得解脫 
無作得涅槃，有作招後有， 
涅槃無礙念，易得餘非易。 

辛二、若不修習厭離生死即不能得解脫 
誰不厭三有，彼豈敬寂滅， 
如於自家室，難出此三有。 

辛三、生死過患極大故應勤修解脫 
有為苦所逼，現見求自死， 
時彼愚痴故，不能趣勝道。 

辛四、不應最初開示實相義 
為下根說施，為中根說戒， 
為上說寂滅，常應修上者。 

辛五、如何為引導之次第 
先遮遣非福，中應遣除我， 
後遮一切見，知此為智者。 

辛六、諸法究竟本體無別故易證一切法實相 
說一法見者，即一切見者， 
以一法空性，即一切空性。 

辛七、因此經說須修福德資糧並不相違 
為樂善趣者，如來說愛法， 
為求解脫者，呵彼況餘事。 

庚三、（引導趣
入空性的次
第）分五 

辛一、對非法器不應說空性 
求福者隨時，非皆說空性， 
良藥不對症，豈非反成毒。 

辛二、通達空性的方便 
如對蔑戾車，餘言不能攝， 
世間未通達，不能攝世間。 

辛三、須從多方面開示空性 
有無及二俱，亦說二俱非， 
由病增上故，寧非皆成藥。 

辛四、教誨於通達空性應起精進 
真見得勝位，略見生善趣， 
智者常發心，思維內體性。 

辛五、（如是修習能得
涅槃）分二 

壬一、正說 
今生知真性，設未得涅槃， 
後生無功用，定得如是業。 

壬二、雖修習空性但
尚未解脫之因由 

如想所作事，成者極稀少， 

此非無涅槃，諸行解脫難。 

庚四、教誨煩惱決定能斷 
聞說身無德，貪愛不久住，
此道豈不能，永盡一切惑。 

己三、明後有結生無始有終之喻 
如見種有終，然彼非有始，
如是因不具，故生亦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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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第九品 破常品 戊一、（由破有為法為常之門而總破實有）分三 

科判 頌詞 

戊
一
、
（
由
破
有
為
法
為
常
之
門
而
總
破
實
有
）
分
三 

己一、（總破有為法常）分二 
庚一、正破 

一切為果生，所以無常性，
故除佛無有，如實號如來。 

庚二、破彼所答 
無有時方物，有性非緣生，
故無時方物，有性而常住。 

己
二
、
（
別
破
有
為
法
常
）
分
五 

庚一、（破補特伽羅我）分二 
辛一、正破 

非無因有性，有因即非常，
故無因欲成，真見說非有。 

辛二、破彼所答 
見所作無常，謂非作常住，
既見無常有，應言常性無。 

庚二、（破三無為實有）分二 
辛一、總破三無為實有 

愚夫妄分別，謂空等為常， 
智者依世間，亦不見此義。 

辛二、別破虛空遍常 
非唯一有分，遍諸一切分， 
故知一一分，各別有有分。 

庚三、（破時是常）
分五 

辛一、若許時常為因亦定許時常是果 
若法體實有，卷舒用可得， 
此定從他生，故成所生果。 

辛二、示彼理由 
若離所生果，無有能生因，
是故能生因，皆成所生果。 

辛三、變異與常相違 
諸法必變異，方作餘生因，
如是變異因，豈得名常住。 

辛四、自生與待因生相違 
若本無今有，自然常為因， 
既許有自然，因則為妄立。 

辛五、從常生無常相違 
云何依常性，而起於無常，
因果相不同，世所未曾見。 

庚
四
、
（
破
極
微
是
常
）
分
三 

辛一、
（破極
微常）
分三 

壬一、有方分則應成非常法 
若一分是因，餘分非因者， 
即應成種種，種種故非常。 

壬二、（同類極微和合則
不應生他體）分二 

癸一、正說 
在因微圓相，於果則非有， 
是故諸極微，非遍體和合。 

癸二、與許極微不
遍體和合相違 

於一極微處，既不許有餘， 
是故亦不應，許因果等量。 

壬三、（破未成有支分之
前的極微無方分）分二 

癸一、正破 
微若有東方，必有東方分， 
極微若有分，如何是極微。 

癸二、極微無方分
則不能運行造境 

要取前舍後，方得說為行， 
此二若是無，行者應非有。 

辛二、（若極微無方
分則瑜伽師不能見）
分二 

壬一、正破 
若法無初分，無中分後分， 
是法無所現，由何者能見。 

壬二、破由有粗塵故許極微是常 
若果能壞因，是則因非常， 
或是處有因，彼處即無果。 

辛三、佛不說極微是常的理由 
不見有諸法，常而是有對， 
故極微是常，諸佛未曾說。 

庚五、
（破
解脫
實有）
分二 

辛一、（破內部許
解脫實有）分二 

壬一、滅諦非實有 
離縛所縛因，若有餘解脫， 
彼都無所生，故不名解脫。 

壬二、實有則與涅槃界中永盡諸
苦之說相違 

究竟涅槃時，無蘊亦無我， 
不見涅槃者，依何有涅槃。 

辛二、（破外
部許我體是
解脫所依）
分三 

壬一、破數論師計思所攝的解脫是常 
離愛解脫時，有思有何德， 
若無思有我，便同無所有。 

壬二、破有思功能所攝的解脫是常 
若解脫有我，則容有思種， 

無我則於有，思維亦非有。 

壬三、明我執永盡即是解脫故不應許
有解脫我 

諸脫離苦人，定非由他有， 
是故應稱說，我一切永盡。 

己三、斷不許破實有之諍 
寧在世間求，非求於勝義，
以世間少有，於勝義都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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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第十品 破我品 己一、（破我）分三 

科判 頌詞 

己
一
、
（
破
我
）
分
三 

庚
一
、
（
別
破
我
）
分
四 

辛
一
、
（
破
勝
論
師
所
計
的
我
）
分
二 

壬一、（破我體）分三 

癸一、正破 
內我實非男，非女非非二，
但由無智故，謂我為丈夫。 

癸二、破彼答難 
若諸大種中，無男女非二，
云何諸大種，有男等相生。 

癸三、緣其他補特伽羅的我亦應
起我想 

汝我餘非我，故我無定相， 
豈不於無常，妄分別為我。 

壬
二
、
（
破
能
立
因
）
分
三 

癸一、破常我是流轉與還滅的因 
我即同於身，生生有變易， 
故離身有我，常住理不然。 

癸二、（破常我是發動身體的
因）分二 

子一、正破 
若法無觸對，則無有動搖， 
是故身作業，非命者能造。 

子二、示常我有違害 
我常非所害，豈煩修護因， 
誰恐食金剛，執仗防眾蠹。 

癸三、（破常我的
能立）分三 

子一、不能以有宿生念為因成立
我常 

若有宿生念，便謂我為常， 
既見昔時痕，身亦應常住。 

子二、無心的色法不能念宿生事 
若我與思合，轉成思念者， 
思亦應非思，故我非常住。 

子三、由具心等功德而念宿生事
則應是無常 

我與樂等合，種種如樂等， 
故應如樂等，理不應是常。 

辛二、（破數論師
所計的我）分三 

壬一、不應許我思是常 
若謂我思常，緣助成邪執， 
如言火常住，則不緣薪等。 

壬二、我未壞時思體應不壞滅 
物不如作用，至滅而有動， 
故有我無思，其理不成就。 

壬三、不應以先有思的功能便許為我體 
餘方起思界，別處見於思， 
如鐵鏈熔銷，我體一變壞。 

辛三、（破尼也耶派所計的我）
分二 

壬一、破我品（一分）具有
極微意故能了知境 

思如意量小，我似虛空大， 
唯應觀自相，則不見於思。 

壬二、破許我是常遍 
我德若周遍，何為他不受， 
彼於彼自體，言障不應理。 

辛四、（別說破
我的功德等）
分三 

壬一、許自性是色法又是造一切者即同痴狂 
若德是作者，畢竟無有思， 
則彼與狂亂，應全無差別。 

壬二、許德是造善不善業者與不受異熟相違 
若德能善解，造舍等諸物， 
而不知受用，非理寧過此。 

壬三、破我常是造業者與受異熟者相違 
有動作無常，虛通無動作， 
無用同無性，何不欣無我。 

庚二、（總破我）分四 

辛一、執有補特伽羅的我是顛倒 
或觀我周遍，或見量同身， 
或執如極微，智者達非有。 

辛二、常我即不能解脫生死 
常法非可惱，無惱寧解脫， 
是故計我常，證解脫非理。 

辛三、不應許解脫時有我 
我若實有性，不應思無我， 
定知真實者，趣解脫應虛。 

辛四、破無我的解脫是實有 
若解脫時有，前亦應非無， 
無雜時所見，說彼為真性。 

庚三、（破許無我有斷
滅過）分四 

辛一、無我並沒有諸行剎那斷滅的過失 
若無常即斷，今何有草等， 
此理若真實，應皆無愚痴。 

辛二、有我亦不應為流轉還滅的因 
設有所執我，現見色等行， 

唯從他緣生，從他緣住滅。 

辛三、能生所生法唯是無常 
如緣成芽等，緣成種等生， 
故無常諸法，皆無常所起。 

辛四、略示名言中離斷常的規則 
以法從緣生，故體而無斷； 
以法從緣滅，故體亦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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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第十一品 破時品 己二、（破時實有）分二 

科判 頌詞 

己
二
、
（
破
時
實
有
）
分
二 

庚
一
、
（
破
時
體
實
有
）
分
三 

辛
一
、
（
破
過
去
未
來
實
有
）
分
三 

壬一、（破未來實有）分四 

癸一、示許未來實有的違害 
瓶等在未來，即非有過現， 
未來過現有，便是未來無。 

癸二、破彼所答 
未來若已謝，而有未來體，
此則恆未來，云何成過去。 

癸三、若未來實有應成現在 
法若在未來，現有未來相， 
應即為現在，如何名未來。 

癸四、若三世實有應非無常 
未來過去有，現有復何無， 
若一切時有，何緣彼無常。 

壬二、破過去實有 
過去若過去，如何成過去；
過去不過去，如何成過去。 

壬
三
、
（
別
破
未
來
）
分
二 

癸
一
、
（
破
毗
婆
沙
師
等
所
許
）
分
五 

子一、（觀察未來有生無生而
破）分二 

丑一、正破 
未來若有生，如何非現在； 
未來若無生，如何非常住。 

丑二、破彼所答 
若未來無生，壞故非常者， 
過去既無壞，如何謂為常。 

子二、若過現二時實有即應非無常 
過去與現在，皆不成無常， 
除斯二趣外，第三亦非有。 

子三、示未來法實有則有大過 
若後生諸行，先已有定性， 
說有定性人，應非是邪執。 

子四、未來實有則有生已再生過 
若法因緣生，即非先有體， 
先有而生者，生已復應生。 

子五、（破瑜伽
師有願智故現
見未來法實有）
分三 

丑一、正破 
若見未來有，何不見無法， 
既現有未來，應不說為遠。 

丑二、未來實有則無需防止新
起不善 

未來法若有，修戒等唐捐； 
若少有所為，果則非先有。 

丑三、無常與生之前而有相違 
諸行既無常，果則非恆有； 
若有初有後，世共許非常。 

癸二、破經部師等所許 
應非勤解脫，解脫無未來，
是則無貪有，應亦起貪惑。 

辛二、觀察有果無果而破 
若執果先有，造宮舍嚴具，
柱等則唐捐，果先無亦爾。 

辛三、破現在實有 
諸法有轉變，意亦不能緣，
雖爾無智人，妄計有現在。 

庚
二
、
（
破
能
立
）
分
二 

辛一、
（破
時的
因—
—有
為法
實有）
分五 

壬一、（觀察有為法
住不住而破）分二 

癸一、正破 
無常何有住，住無有何體， 
初若有住者，後應無變衰。 

癸二、成立住無自性的能立因 
譬如無一識，能了於二義； 
如是無一義，二識所能知。 

壬二、觀察時有住無住而破 
時若有餘住，住則不成時； 
無住住無故，後滅亦非有。 

壬三、觀察有為法與無常一異而破 
法與無常異，法則非無常； 
法與無常一，法應非有住。 

壬四（觀
察住與無
常力之大
小而破）
分三 

癸一、無常若比住力小其後不應見為大 
無常初即劣，住力若強大， 
此二復何緣，後見成顛倒。 

癸二、無常力若大則一切時中應無有住 
若遍諸法體，無常力非劣， 
應都無有住，或一切皆常。 

癸三、無常與有為法同時或不同時則不
成立 

無常若恆有，住相應常無； 

或彼法先常，後乃非常住。 

壬五、破住與無常同時俱有 
若法無常俱，而定有住者， 
無常相應妄，或住相應虛。 

辛二、破念過去的能立因 
已見法不現，非後能生心，
故唯虛妄念，緣虛妄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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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第十二品 破見品 己三、（破所見實有）分三 

科判 頌詞 

己
三
、
（
破
所
見
實
有
）
分
三 

庚
一
、
（
世
間
大
部
分
人
不
入
此
空
性
法
的
原
因
）
分
四 

辛一、
（明
具足
德相
的聞
者難
得） 
分三 

壬一、聞者的德相 
質直慧求義，說為聞法器，
不變說者德，亦非於聞者。 

壬二、觀察德相不全的過患 
說有及有因，淨與淨方便， 
世間自不了，過豈在牟尼。 

壬三、
（斷
諍） 
分二 

癸一、
（成立
能仁是
一切智）
分三 

子一、對於摧毀苦集的空性教義
應生歡喜 

舍諸有涅槃，邪見所共許， 
真空破一切，如何彼不欣。 

子二、除佛正法外其餘無有解脫
的原因 

不知舍方便，無由能捨棄， 
是故牟尼說，餘定無涅槃。 

子三、於佛所說的深隱法義生起
定解的方便 

若於佛所說，深事以生疑， 
可依無相空，而生決定信。 

癸二、明別者是相似大師 
觀現尚有妄，餘義更不知， 
諸依彼法行，被誑終無已。 

辛
二
、
（
明
真
實
義
極
難
通
達
）
分
五 

壬一、（怖畏空性
的原因）分三 

癸一、諸求解脫者隨外道行的原因 
智者自涅槃，是能作難作， 
愚夫逢善導，而無隨趣心。 

癸二、認識怖畏空性的補特伽羅 
不知無怖畏，遍知亦復然， 
定由少分知，而生於怖畏。 

癸三、愚夫怖畏空性的原因 
生死順流法，愚夫常習行， 
未曾修逆流，是故生怖畏。 

壬二、觀察障他通達空性的過失 
諸有愚痴人，障他真實見， 
無由生善趣，如何證涅槃。 

壬三、為不失壞真性見即應謹慎 
寧毀犯屍羅，不損壞正見， 
屍羅生善趣，正見得涅槃。 

壬四、導入真性的次第 
愚寧起我執，非說無我理，
一者向惡趣，勝者趣涅槃。 

壬五、（認識真性）分二 
癸一、認識實際 

空無我妙理，諸佛真境界， 
能壞眾惡見，涅槃不二門。 

癸二、劣慧生怖畏的原因 
愚聞空法名，皆生大怖畏， 
豈見大力者，怯弱不生畏。 

辛三、
（明佛
說甚深
義非為
爭論）
分三 

壬一、佛說空性非為爭論但自然能焚燒一切邪說 
諸佛雖無心，說摧他論法， 
而他論自壞，如野火焚薪。 

壬二、（明彼能燒
燬的原因）分二 

癸一、正明 
諸有悟正法，定不樂邪宗， 
故我見此法，如同能滅門。 

癸二、諸聖者不生怖畏的原因 
若知佛所說，真空無我理， 
有亦無所欣，無亦無所怖。 

壬三、對誤入歧途者應生悲愍 
見諸外道眾，為多無義因， 
樂正法有情，誰不深悲愍。 

辛四、（明自
他教的粗細）
分二 

壬一、總明劣慧者敬重其他教法不敬重佛法
的原因 

婆羅門離系，如來三所宗， 
耳眼意能知，故佛法深細。 

壬二、（別
釋）分三 

癸一、希求解脫者不應修習邪宗 
婆羅門所宗，多令行誑詐； 
離系外道法，多分順愚痴。 

癸二、劣根於彼宗起恭敬的原因 
恭敬婆羅門，為誦諸明故； 
愍念離系者，為自苦其身。 

癸三、彼等宗非正法的原因 
如苦業所感，不成為正法， 
如是生非法，是世異熟故。 

庚二、（略示善說）分二 

辛一、正示 
如來所說法，略言唯二種，

不害生人天，觀空證涅槃。 

辛二、外道不敬信佛法的原因 
世人耽自宗，如愛本生地， 
於能滅彼因，如何能生欣。 

庚三、教誨求解脫者須求善說 
有智求勝德，亦愛他真理，
日輪於地上，有目皆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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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第十三品 破根境品 己四、（破根境實有）分二 

科判 頌詞 

己
四
、
（
破
根
境
實
有
）
分
二 

庚
一
、
（
廣
釋
破
境
實
有
的
正
理
）
分
三 

辛
一
、
（
破
所
取
的
根
境
實
有
）
分
二 

壬
一
、
（
總
破
）
分
二 

癸一、
（正
破） 
分五 

子一、破由根識現見瓶有自性相 
若見瓶色時，非能見一切， 
見真者誰說，瓶為可現見。 

子二、示由此理例破其餘 
諸有勝慧人，隨前所說義， 
於香味及觸，一切類應遮。 

子三、由見色自相成立見其他一切有大過失 
若由見色故，便言見一切， 
由不見餘故，色應名不見。 

子四、破唯色自相是現量境 
即唯於瓶色，亦非現見性， 
以彼有彼分，此分中分故。 

子五、示彼能立與所立相同 
極微分有無，應寨諦思察， 
引不成為證，義終不可成。 

癸二、示其餘理 
一切成分色，覆成為有分，
故言說文字，此中亦非有。 

壬
二
、
（
別
破
）
分
二 

癸
一
、
（
破
境
有
自
性
由
根
所
取
）
分
二 

子
一
、
（
破
所
見
實
有
）
分
二 

丑一、
（破境
實有）
分二 

寅一、
（破內
部）分三 

卯一、觀察顯色形色一
異而破 

離顯色有形，云何取形色， 
即顯取顯色，何故不由身。 

卯二、觀察四大種而破 
如離於色外，不見於色因， 
若如是二體，何故眼不取。 

卯三、明彼所許有違害 
見地名為堅，是身根所取， 
以是唯觸中，乃可說名地。 

寅二、破外部 
由所見生故，此瓶無少德， 
故如所見生，其有性非有。 

丑
二
、
（
破
有
境
實
有
）
分
五 

寅一、破眼能見色有自性 
眼等皆大造，何眼見非餘， 
故業果難思，牟尼真實說。 

寅二、破識是作者 
智緣未有故，智非在見先， 
居後智唐捐，同時見無用。 

寅三、
（破
眼是
作者）
分三 

卯一、眼有見色的功能則有大
過 

眼若行至境，色遠見應遲， 
何不亦分明，照極遠近色。 

卯二、見色後為見行法則無用 
若見色眼行，其行則無德， 
或名所欲見，言定則成妄。 

卯三、眼若不至境而能自性見
色則眼應見一切境 

若不往而觀，應見一切色， 
眼既無行動，無礙亦無障。 

寅四、眼應觀待自身為能見 
一切法本性，先應自能見， 
何故此眼根，不見於眼性。 

寅五、破三緣和合是能見色者 
眼中無有識，識中也無見， 
色中二俱無，彼何能見色。 

子二、
（破所
聞實有）
分三 

丑一、觀察聲音是否能說者而破 
若聲說而行，何不成說者； 
若不說而行，何緣生彼解。 

丑二、觀察與聲相合是否取境而破 
若至耳取聲，聲初由何取； 
聲非單獨至，如何能單取。 

丑三、明不取聲初分的違害 
乃至未聞聲，應非是聲性； 
無聲後成聲，此定不應理。 

癸二、破意識取境有自性 
心若離諸根，去亦應無用， 
設如是命者，應常無有心。 

辛二、（破能取的有境（心心所）實有）
分二 

壬一、明想蘊的相 
令心妄取塵，依先見如焰， 
妄立諸法義，是想蘊應知。 

壬二、破想蘊實有 
眼色等為緣，如幻生諸識， 

若執為實有，幻喻不應成。 

辛三、明無實體如幻是極為稀有的原因 
世間諸所有，無不皆稀有， 
根境理同然，智者何驚異。 

庚二、明實有空與如幻相同 
諸法如火輪，變化夢幻事，
水月彗星響，陽焰及浮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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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第十四品 破邊執品 己五、（破邊執）分四 

科判 頌詞 

己
五
、
（
破
邊
執
）
分
四 

 
庚
一
、
（
成
立
諸
法
自
性
空
）
分
二 

辛一、略示 
若有任何法，都不依他成，
可說為實有，然彼皆非有。 

辛
二
、
（
廣
釋
）
分
四 

壬
一
、
（
觀
察
四
邊
破
積
聚
（
總
體
）
實
有
）
分
二 

癸一、略示 
非一色即瓶，非異瓶具色，
非依瓶有色，非有瓶依色。 

癸
二
、
（
廣
釋
）
分
二 

子一、
（破
他部）
分二 

丑一、
（破
能相）
分二 

寅一、破實總是異體的所依 
若見二相異，謂離瓶有同， 
非爾是則同，何不異於瓶。 

寅二、（破德是
異體的所依）
分二 

卯一、正破 
若一不名瓶，瓶應不名一， 
此具非相等，由此亦非一。 

卯二、許異德
不依德有相違 

如色遍於實，色實得大名； 
敵論若非他，應申自宗義。 

丑二、破所相 
非由於能相，能成其所相， 
此中異數等，實性亦非有。 

子
二
、
（
破
內
部
）
分
二 

丑
一
、
（
廣
破
一
聚
實
有
）
分
五 

寅一、觀察一異而破 
離別相無瓶，故瓶體非一， 
一一非瓶故，瓶體亦非多。 

寅二、（破諸支分互
相和合一聚是實有）
分二 

卯一、正破 
非無有觸體，與有觸體合， 
故色等諸法，不可合為瓶。 

卯二、破彼所答 
色是瓶一分，故色體非瓶， 
有分既為無，一分如何有。 

寅三、（示破一聚
（合）實有之其
他理由）分二 

卯一、瓶若實有則一
切有色應成瓶 

一切色等性，色等相無差， 
唯一類是瓶，餘非有何理。 

卯二、瓶的八微亦應
成一 

若色異味等，不異於瓶等， 
無彼等自無，如何不異色。 

寅四、破瓶從自因實有而生 
瓶等既無因，體應不成果， 
故若異色等，瓶等定為無。 

寅五、破由觀待自支分故瓶從實有因而
生 

若瓶由因生，因復從他成， 
自體尚不成，如何能生他。 

丑二、略破聚者雖多而所聚一體是有自性 
色等和合時，終不成香等， 
故和合一體，應如瓶等無。 

壬二、（破有聚（支
分）實有）分四 

癸一、不觀待大種實無有大種所造 
如離於色等，瓶體實為無， 
色體也應然，離風等非有。 

癸二、破大種實有 
暖即是火性，非暖如何燒，
故薪體為無，離此火非有。 

癸三、破彼所答 
餘暖雜成故，如何不成火，
若餘不成暖，不可說彼有。 

癸四、破火極微為實有火 
若火微無薪，應離薪有火， 
火微有薪者，則無一極微。 

壬三、（觀察一
與多而破）分二 

癸一、由離一及多的因破有為法實有 
寨觀諸法時，無一體實有， 
無體既非有，多體亦應無。 

癸二、示他宗亦有此過 
若法更無餘，汝謂為一體， 
諸法皆三性，故一體為無。 

壬四、由破四邊的理例破其餘 
有非有俱非，一非一雙泯， 
隨次應配屬，智者達非真。 

庚二、妄執諸法為常為實有的錯亂因 
於相續假法，惡見謂真常， 
積集假法中，邪執言實有。 

庚三、略示成立無實有之理 
若有從緣生，彼即無自在，

此皆無自在，是故我非有。 

庚四、（明通達無實有的所為）
分二 

辛一、聖者不見緣起實有 
諸法若無果，皆無有和合， 
為果而和合，聖見彼無合。 

辛二、由通達性空故解脫生死 
識為諸有種，境是識所行， 
見境無我時，諸有種皆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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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第十五品 破有為相品 戊三（破生住滅三有為法相有自性）分二 

科判 頌詞 

戊
三
（
破
生
住
滅
三
有
為
法
相
有
自
性
）
分
二 

己
一
、
（
廣
立
緣
起
無
自
性
生
如
幻
之
理
）
分
三 

庚
一
、
（
別
破
生
有
自
性
）
分
二 

辛
一
、
（
廣
釋
）
分
五 

壬一、（觀察有
生無生而破）
分四 

癸一、破有生無生的因 
最後無而生，既無何能生； 
有則本來生，故有豈能生。 

癸二、成立破因中有生無生的理趣 
果若能違因，先無不應理， 
果立因無用，先有亦不成。 

癸三、觀察生時而破 
此時非有生，彼時亦無生， 
此彼時無生，何時當有生。 

癸四、觀察自體他體而破 
如生於自性，生義既為無， 
於他性亦然，生義何成有。 

壬二、觀察初中後三而破 
初中後三位，生前定不成， 
二二既為無，一一如何有。 

壬三、觀察自他而破 
非離於他性，唯從自性生，
故從自他俱，其生定非有。 

壬四、（觀察次第及同時
而破）分二 

癸一、正破 
前後及同時，二俱不可說， 
是故生與瓶，同時生非有。 

癸二、破由自性生的能立 
若前生故者，前生不成舊， 
若謂後生者，後生亦不成。 

壬五、觀察三時而破 
如現在諸法，不從現世起，
非從未來生，亦非從過去。 

辛二、略示破所生果 
生既無所來，滅亦無所往，
如是則三有，如何非如幻? 

庚二、
（總
破生
住滅
三有
自性）
分四 

辛一、觀察次第同時破三相有自性 
生住滅三相，同時有不成， 
前後亦為無，如何當有生? 

辛二、出相無窮過而破 
若生等諸相，復有一切相，
故滅應如生，住亦應如滅。 

辛三、觀察一異而破 
所相異能相，何為體非常，
或者彼四法，皆無有自體。 

辛四（觀察自
性有無而破）
分二 

壬一、破由能生因實有故所生等實有 
有不生有法，有不生無法； 
無不生有法，無不生無法。 

壬二、生等有體無體都非實有 
有不成有法，有不成無法， 
無不成有法，無不成無法。 

庚
三
、
（
破
正
生
時
由
有
自
性
生
）
分
三 

辛一、總破 
生時謂半生，故生時不生，
或則應一切，皆成為生時。 

辛
二
、
（
廣
釋
）
分
四 

壬一、觀察生時義而破 
作為生時體，則不成生時，
不作生時體，亦不成生時。 

壬二、破許過去未來之間住的法為正生時 
若二時中間，無無中間者， 
則無有生時，彼有中間故。 

壬三、（破許已生之先的法為正生時）
分二 

癸一、牒計 
由於生時滅，乃有生時生， 
是故應可見，有餘生時體。 

癸二、破計 
若至已生位，理必無生時， 
已生有生時，云何從彼起。 

壬四、（破許未生為正生時）
分三 

癸一、正破 
未至已生位，若立為生時，
何不謂無瓶，未生無別故。 

癸二、破彼斷過 
生時體未圓，異於未生位， 
是亦異已生，故應未生生。 

癸三、若生時由自體
生則須許未生為生 

若說言生時，先無後乃有， 

此亦未生生，未生何能生。 

辛三、略義 
體圓說名有，未作說為無，
若尚無生時，說何為生時。 

己二、總破有自性 
若時離其因，無別所成果，
爾時生與滅，理皆不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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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第十六品 教誡弟子品 丁二、（造論宗旨和斷除敵論餘諍）分二 

科判 頌詞 

丁
二
、
（
造
論
宗
旨
和
斷
除
敵
論
餘
諍
）
分
二 

戊一、略明造論的所為 
由少因緣故，疑空為不空，
依前諸品中，理教應重遣。 

戊
二
、
（
斷
除
敵
論
餘
諍
）
分
八 

己
一、
（遣
除破
空性
的
理）
分三 

庚一、（空性宗不能破）分二 
辛一、正明 

能所說若有，空性則為無，
諸法假緣成，故三事非有。 

辛二、以相同義而破 
若唯說空過，不空義即成， 
不空過已明，空義應先立。 

庚二、（不空宗不能成立）分二 
辛一、正明 

諸欲壞他宗，必應成己義，
何樂談他失，而無立己宗。 

辛二、破彼斷過 
若觀察即無，彼不成為宗， 
則一性等三，亦皆非宗義。 

庚三（用餘理破）
分二 

辛一、以現見因破實有空不合理 
許瓶為現見，空因非有能， 
餘宗所說因，此無餘容有。 

辛二、由成立空性而成立實有宗
即不合理 

既無有不空，空復從何起， 
如無所治品，能治云何成。 

己
二
、
（
破
落
邊
宗
之
實
執
）
分
二 

庚
一
、
（
正
破
）
分
三 

辛一、破無宗成宗 
若許有宗者，無宗即成宗，
無宗若非有，有宗應不成。 

辛二、（破法體
實有之能立）
分三 

壬一、以法差別實有不能成立實有 
若諸法皆空，如何火名暖， 
暖火亦非有，如前已俱遣。 

壬二、以破四邊正理而破 
若謂法實有，遮彼說為空， 
若四邊皆真，不見捨棄過。 

壬三、不見有微塵許實有 
乃至極微體，都無如何生， 
佛亦未許無，故彼不應理。 

辛三、（明離一切邊相同）
分二 

壬一、正明 
若真離有無，何緣言俗有， 
汝本宗亦爾，致難復何為。 

壬二、對任何法也不應
許有實無實之差別 

諸法無體性，不應有差別， 
諸物上共見，彼即無差別。 

庚二、（破救） 
分二 

辛一、不許諦實空者無由建立自宗 
無故於他宗，不能答難者， 
他因破自宗，何故不自立。 

辛二、責難諦實空之宗終不可得 
說破因易得，是世俗虛言， 
汝何緣不能，遮破真空義。 

己三、（有無二
者是否實有其
理相同）分三 

庚一、實有空與實有兩種名言成不成立相同 
有名詮法有，謂法實非無， 
無名錶法無，法實應非有。 

庚二、唯以假名實有其義不成 
由名解法有，遂謂法非無， 
因名知法無，應信法非有。 

庚三、世間安立實有之名若是實有則世俗中
有非勝義中有 

若由世間說，皆世間有者， 
諸法有自性，何成世間有。 

己四、（破成立畢竟無
宗）分二 

庚一、破由遮諸法實有即成立畢竟無 
謗諸法為無，可墮於無見， 
唯蠲諸妄執，如何說墮無。 

庚二、由諸法無實體便執無實體為有
自性也不合理 

由無有性故，無性亦非有， 
有性既非有，無性依何立。 

己五、（破由有
空性的因喻則
不應成立空）
分二 

庚一、明由有因故即是實有則有大過 
有因證法空，法空應不立， 
宗因無異故，因體實為無。 

庚二、明由有喻故即不能成立空性有大過失 
謂空喻別有，例諸法非空， 
唯有喻應成，內我同烏黑。 

己六、明開示空性的所為 
若法本性有，見空有何德，

虛妄分別縛，證空見能除。 

己七、明有無二過之執都是顛倒 
說一有一無，非真也非俗， 
是故不能說，此有彼非有。 

己八、明無有理由能破離邊 
有非有俱非，諸宗皆寂滅，
於中欲興難，畢竟不能申。  


